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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對高壓氣體設施之檢查，已構築有完成檢查、自主檢查及保

安檢查等完整機制，進而促使日本「高壓氣體保安法」適用事業已達

零死亡災害之目標，鑒於我國對高壓氣體仍僅著重於單體檢查及管

理，故有關日本對高壓氣體設施管理及法令規定等做法，諸多實值得

我國學習及借鏡之處。 

而使日本高壓氣體事業達零死亡之目標，查其幕後功臣應為高壓

氣體保安協會莫屬，造成該外圍組織之重要性不亞於行政機關，源於

日本政府推動行政，在其本身預算及人數受限下，如勞動省轄則有接

近 40 外圍組織均以特殊法人或財團法人姿態設立，擔負行政機關交

付業務之推展。 

我方與日本經濟產業省外圍團體高壓氣體保安協會長期有合作

關係，對高壓氣體法令建構及人員培訓方面，提供我方諸多協助，尤

以前任大角及現任作田會長就任後接觸更為頻繁，為加強雙方聯繫，

是以對該會於99年 10月 29日假東京全日空大樓舉辦第47屆高壓氣

體年度盛事，援例派員出席併順道拜會該會、日本超高壓力協會及日

本鍋爐協會。 

日本與我國，在地理位置極為相近，也承傳我國儒家之思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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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性也極接近，與我方相處，本於彼此坦然而遵重，確有可交之處。

尤其對職業之敬業、勞動倫理、輩份之分明實為我之桑渝，然我們尚

可有撿回之機。 

茲擬就本次代表出席會議及拜會之心得列章臚陳于後，並感謝國家

耗費公帑給予本次代表出席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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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為日本經濟產業省外圍團體，多年來對國內

高壓氣體法令建構及人員培訓方面，提供諸多協助，歷年來更不吝授

權國內翻譯建構石化工業事業設施系統安全檢查所需相關法令規

定，適逢該會於 99 年 10 月 29 日假東京全日空大樓舉辦第 47 屆高壓

氣體年會盛事，為加強雙方聯繫，援例派員出席，並順道拜會該會會

長，討論指派專家指導系統保安檢查事宜。 

  另此行亦拜訪日本鍋爐協會檢查部高橋部長，討論指派專家來台講

授「鍋爐八年連續運轉」事宜。 

貳、過程 

一、行程與工作內容表 

日   期 行            程 

10 月 27 日 
（星期三） 

由桃園機場搭機抵達東京成田機場。 

10 月 28 日 
（星期四） 

拜訪高壓氣體保安協會及出席該會作田穎治會

長主持之協商會議 

另拜會日本鍋爐協會洽商派員指導鍋爐連續運

轉事宜 

10 月 29 日 
（星期五） 

參加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第 47 屆全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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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拜會日本超高壓力協會前會長小林英男及現

任關根會長洽商石化工業區安全檢查事宜 

10 月 30 日 
（星期六） 

由東京成田機場搭機返台 

二、參訪背景說明 

  我國於民國 61 年引進日本勞動安全衛生法體系建立我國勞工安

全衛生法體系、除法律外，前後引用 26 個日本之安全衛生規則，形

成完整之法令架構。 

  至民國 69 年發覺日本之高壓氣體規範並不受勞動法令體系所拘

束，權屬通商產業省之高壓氣體取締法。遂於同年引進該法之保安規

則，制定我國之「高壓氣體安全衛生設施標準」，惟囿於無法源可據，

遂在民國 80 年 5 月，於勞工安全衛生法增列「高壓氣體安全相關條

文」，而在此之前之民國 77 年，則先行訂定「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

以資適應當時之環境所需延用迄今。 

  民國 80 年為適應當時環境，透過日本交流協會提供獎助金（6

年計劃），前後由我國派遣一百多名勞工行政、勞動検査人員赴日研

修，並由日方派遣專家來華指導，人員不下 50 名。 

  至民國 90 年間，由於日本交流協會提供獎助金之經費縮減，為

延續此一命脈，遂透過與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以下稱 KHK）、中

央勞動防止協會、鍋爐協會、起重機協會及高壓力協會等加強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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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繫擔負研修人員之派遣與專家之邀請任務。 

  最近二年，為建立「不停止生產中實施設施檢查」為目的，前後

邀請下列專家來台指導，本次參訪之主要任務仍為延繫辦理相關技術

指導。 

項次 専家姓名 指導課題 期  日 地點 

1 
岩崎雅光先生 

濱本廣和先生 
保安検査制度 94 年 1 月 高雄 

2 濱本廣和先生 
設施使用中不停止生産

時之検査 
94 年 10 月 台北 

3 長栄弘征先生 容器保安規則 94 年 11 月 台北 
4 井口充弘先生 一般高圧気体保安規則 95 年 5 月 高雄 
5 加藤久志先生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檢查 95 年 5 月 高雄 

5 北出昭二先生 液化石油氣保安規則 95 年 9 月 高雄 
6 松木稔久先生 

濱本廣和先生 
石化工業安全 95 年 11 月 高雄 

7 荒井保和先生 
日本石化工業區安全管

理與風險評估 
96 年 12 月 高雄 

8 高木雅晴先生 統合安全管理 97 年 3 月 台南 

9 黑巣賢二先生 
高壓氣體事業設施保安

檢查 
97 年 9 月 台北 

10 橋本清先生 
石化工業事業設施安全

檢查 
97 年 11 月 台北 

11 中村通紀先生 
鍋爐及壓力容器檢查基

準 
97 年 12 月 台北 

12 荒井保和先生 認定保安及完成檢查 98 年 9 月 台北 

13 今市重道先生 高壓氣體危害預防規程 98 年 11 月 台北 

14 黑巣賢二先生 劣化腐蝕評估 98 年 11 月 麥寮 

15 黑巣賢二先生 維護基準解說 99 年 5 月 台北 

16 植竹保先生 
冷凍保安規則及基準解

說 
99 年 7 月 台北 

17 長沼充祥先生 
液化石油氣保安規則及

基準解說 
99 年 9 月 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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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松木稔久先生 溶接補修技術規範解說 99 年 8 月 台北 

19 赴日研修 
赴日本 KHK、住友及東燃

研修 

99 年 9 月 5

日至 10 日 
日本 

三、系統安全 

（一）系統安全之理念 

  系統安全，係指「就單體設備與單體設備以外之設備連結成一

個製程時，應與其他設施一體融合，相輔相成，構成一製程系統」

行使安全行政與管理。簡言之，係指以「製程」為單位之「製程

安全」而言。 

  以往對高壓氣體之製程設施，由於： 

1. 在設計過程中過度重視單體設備，以致在設計、製作時僅

對此採取較大之安全率，以確保其「不出事」。 

2. 對前述單體以外之設備，亦即與其串聯之所謂附屬設施（如

配管、配管接頭、安全閥及液位計等），認為容易更換且可

隨時更換，同時考量設廠成本而取較低之安全率。殊不知

此不起眼的設施造成之災害，反超過災害總數的 2/3。 

    前述的教訓，形成「製程系統」安全之理念，澈底在國家行

政與業者間形成共識而走向「製程一體安全」之重大改變。 

四、高壓氣體系統安全之法理念 

  在海洋法系國家多仰賴業者本身之自律，但在大陸法系國家

則必須有賴國家行政之干預與業者自律兩者並駕齊驅，此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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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所呈現之現實問題。 

  在高壓氣體系統安全方面，以往均咸認「如能將可形成大規

模災害之單體設備保持於安全狀態，則可避免災害之發生」，

據以行使安全行政。之後，此一觀念遭受現實嚴厲的質疑：概

因此種單體設備之災害，並未達災害總數之 1/3，至於其他不

被考量者（如附屬設備等）卻反高達 2/3。遂有必須改變思考

模式，萌生走向系統安全之途。惟此一改變，也帶給日本零死

亡災害之輝煌成績。 

五、系統安全之安全規範（日本近代化高壓氣體系統安

全之架構） 

  同前述，在大陸法系國家，國家行政干預遠重於海洋法系，

故必須建立完整的行政法令體系以利行政，並使適用法令之義

務人有所遵循。 

    日本高壓氣體系統安全之新架構，起始於平成 8 (1996)年之

高壓氣體保安法，其演變可區分如下： 

（一） 鑑於 1986 年以前高壓氣體之防災不如預期之進展，故在

1986～1995 年間探討其癥結。 

（二） 1993 年完成與工業先進國家之防災對策調合，並加以整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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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迄 1995 年期間，單體設備與單體設備以外之設施，仍處

於分道揚鑣之時期。 

（四） 1996 年始充分瞭解防災不理想之癥結，遂於同年 3 月修法

之際，將二者合而為一，完成製程系統（以附表方式實施

檢查）安全行政體系。 

（五） 行使前述行政後，在系統檢查方面，於平成 16 (2004)年

11 月 25 日引用高壓氣體保安協會之「保安檢查基準等」

為準繩，並於前(2005)年 2 月 8 日修正一次，為現今之系

統檢查最具典型之規範。 

參、日本高壓氣體安全法令之架構 

一、日本高壓氣體安全法令之架構：例示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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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高壓氣體法律更革 

    日本之高壓氣體安全始自於大正 11 (1912)年之「瓦斯取締

法」。而較重要完整，且具規模之法律為昭和 26 (1951)年之高

壓氣體取締法。另至平成 8 (1996)年 3 月，為遵行國會議決，

「對人民行使之行政法令不得有『取締』之概念」，遂更名為「高

壓氣體保安法」迄今。查該法全文共有 6 章，計 251 條，迄平

成 15 (2003)年 6 月 18 日，一共修正 30 次，其主要立法要旨

列示如下： 

（一） 以融合公共安全、資源保護及勞工安全為其立法目的。 

（二） 設施內容包括設施位置、設施構造及作業方法。 

（三） 為配合前項之實施，所建構安全管理體系及安全人員與

組織。 

（四） 另為監督前述作為，遂建立行政監督體制，包括： 

1.事業設立之許可與申報。 

      2.設施之檢查制度。 

  3.行政委任制度（含設備設施之代檢）。 

（五） 其中最具特色者不外在法律中明定高壓氣體保安協會

（其性質屬雇主團體之民間團體，但並非行政法人。）

代為行使所有行政業務，包括法律命令之草擬，代檢業

務、教育、人員資格、甄試事務、證照之發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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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為減輕高壓氣體保安協會之人力負擔，於 6年前已開放

民間公司進行代檢工作，例如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已有 5

家民間機構代行。 

（七） 年度之行政檢查也開放大型工廠自行檢查（現有 81 廠） 

（八） 違法之處罰均採取刑事處分。 

三、相關規則之摘要： 

   系統安全命令，有一般高壓氣體保安等 5 種設施規則，以曾

為我國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關係密切之一般高壓氣體保安規

則為例，並由此探討我國現行法令。 

   一般高壓氣體保安規則之法源為昭和26(1951)年6月7日制

定之高壓氣體取締法（現為高壓氣體保安法，以下均同），於

昭和 41(1965)年 5 月 25 日制定迄平成 15(2004)年 3 月 31 日

為止，已修正 55 次，全文 15 章，計 150 條條文。 

   現行規則雖依據高壓氣體取締法而訂，但同法之內涵較廣，

其中用之於該規則者僅有 56 條，在此不再贅述。 

四、日本一般高壓氣體保安規則體系之概要  

    關於日本一般高壓氣體保安規則之內涵，除總則、附則外，

主要者可區分為「事業之許可與申報」、「技術基準」、「安全管

理」及「監督與檢查」四部分，分別臚列如下： 

（一）關於事業之許可與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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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主要為掌握事業之動態，明定設置許可與申報二制。 

   1.應為許可者包括： 

    (1) 第一種製造人於製造、變更工程之許可。 

    (2) 第一種儲存所之設置、變更工程之許可。 

    2.應為申報者包括： 

    (1) 第二種製造人於製造、承繼人、變更工程之申報。 

    (2) 第二種製造人之設置、變更工程之申報。 

    (3) 販賣業者之事業、承繼人之申報。 

    (4) 特定高壓氣體之消費、承繼人、變更工程之申報以及

廢止消費之申報。 

  （二）關於技術基準部份： 

    為維持事業設施之安全，本項主要以規範其位置、構造、

設備、作業方法於安全狀態之基本原則，作為母法之法

源。因此： 

   1.首先就事業之行為區分為：製造、販賣及消費為主要行

為，再配合儲存、移動及廢棄為其附屬行為。 

   2.以事業行為搭配事業設施制定出安全要求是為技術準。 

   3.技術基準之內容涵蓋安全基本原則之事業之位置、構造、

設備及其他安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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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至於規範要求之輕重，則以設備之規模、大小及特殊性而

定。至於一般事業者可思考之簡易事項則不加以羅列。 

   5.在本技術基準之下再以公告、例示基準等規定其細節。 

 （三）關於安全管理部份： 

    安全管理規範著重於行政機關對事業管理之掌控（危害預

防規程之申報）對製造、販賣事業則賦予事業者與設施負責

之人應直接擔負之安全職務（含保安統括者、保安主任者、

販賣主任者、處置主任者）外，另依製造事業規模之大小置

幕僚（保安係員與保安企劃推進員）等，其後，對設施應每

年實施自主檢查兩次，最後為各事業應設緊急應變措施。 

    至於人員之教育，則採間接性規範，以申報為要件，在資

格內規定應接受之安全教育程度及其內容。 

  （四）監督與檢查部份： 

    行政監督與檢查原屬行政機關之權限及義務，但由於行政

機關對高度製程之理解不及業者本身，因此在近代立法有

採委任制度替代之勢，方式如下： 

   1.竣工檢查（對設施設立時第一次實施之保安檢查，當然

屬於併合單體設備之整體之檢查）。 

   2.保安檢查為年度一次最主要之行政檢查。本檢查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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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事業設施之安全維護狀況而設。 

    3.輸入檢查為針對高壓氣體自國外進口上岸時確認安全之

檢查（日本不使用國外標準，如有引用均先行本土化，

以利行政人員與業者皆能充分瞭解其涵義）。 

    至於檢查人員，原先均由行政機關行使，某些部分則由高壓

氣體保安協會行使。因鑑於行政人員之欠缺及技術能力之不

足，現今除一部分檢查由行政機關及高壓氣體保安協會行使

外，多允許檢查公司實施，甚至由大規模事業者（檢查認定實

施者）自行實施後報告主管機關即可，以此減低行政機關之窘

境，另竣工檢查與保安檢查均採用申請及繳納檢查費用之制

度。 

五、我國高壓氣體安全法令概要 

我國現行高壓氣體安全之最重要之行政命令為依據勞工安全

衛生法第五條訂定之「高壓氣體勞工安全規則」(民國 77 年 6 月

29 日發布)。該規則乃沿襲 1985 年以前混存有日本之高壓氣體

安全（一般高壓氣體．液化石油氣．冷凍氣體）規則而來，以致

並未容納「單體設備」之設施規則之性質，自亦不具系統安全之

意義。迄今在日本已修正 55 次，我國僅 87 年修正 1次，遂於

2004 年全面進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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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保安檢查申請 

②保安檢查實施 

③保安檢查証交付

肆、行政監督與行政檢査(保安検査) 

一、保安檢查之法源(日本保安法第 35 條) 

第一種製造人對有高壓氣體之爆炸及發生災害之虞之供作製造

之設施（特定設施），應依經濟產業省令之規定，定期受都道府縣

知事行使之保安檢查。 

【命令】以石化工業區等保安規則(石化則)為例 
 

 

 

 

 

 

 

 

 

 

 

 

 

 

 

 ※石化則第三十四條：特定設施以外之製造設施（特定設施）。 

 （一）都道府縣知事行使之保安檢查為一年（以告示規定之設施

為依告示之規定期間）一次。但停用之設施，為至該設施

之擬再使用時行使之。 

（二）擬受保安檢查之特定製造人，應於受領竣工檢查證之發給

保安檢查之程序等 

保安檢查記錄之申報

法第 35 條 
 

第一種製造人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 

製造設施(*) 

第一種製造人 
 

製造設施 

(*改造後處理能力不超過20%之設施)

 
都道府縣知事 

⑸保安檢查受檢之申報

⑴保安檢查申請 

⑵保安檢查實施 

⑶保安檢查証交付 

高壓氣體保安協会 

指定保安檢查機關 

⑷保安檢查結果之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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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或前次受領保安檢查證之日起算不超過十一月之

日，填具保安檢查申請書向事業所所在地之管轄都道府縣

知事提出。 

（三）都道府縣知事於行使保安檢查，認特定設施符合技術基準

時，應發給保安檢查證。但受 KHK 或指定保安檢查機關行

使次保安檢查，將其意旨向都道府縣知事申報時，則不在

此限。 

 ※石化則第三十五條：KHK 等行使之保安檢查之申報等。 

 （一）擬就受 KHK 或指定保安檢查機關行使之保安檢查之意旨申

報都道府縣知事之特定製造人，應就 KHK 或指定保安檢查

機關之保安檢查受檢申報書向都道府縣知事提出。 

（二）可自行就特定設施實施保安檢查之受經濟產業大臣認定者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就其受認定之特定設施之檢查

記錄向都道府縣知事申報時。 

※保安檢查應就是否符合第八條技術基準予以實施。KHK 或指定

保安檢查機關於行使保安檢查時，應迅即將其結果向都道府

縣知事報告。 

※石化則第三十六條：KHK 等之保安檢查之報告。 

  （一）KHK 等擬就受保安檢查之意旨申報時，應填保安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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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添附檢查記錄，向都道府縣知事提出。 

（二）都道府縣知事，KHK 或指定保安檢查相關行使之保安檢查

之方法，以經濟產業省令定之。 

 ※石化則第三十七條：保安檢查之方法，依告示（ＫＨＫ－Ｓ－

１８５０【２００５】）之規定。 

二、保安檢查相關之認定(法第 39 條之 4) 

認定應就每一事業所由第一種製造人之具有可自行實施特定設施相關

保安檢查者之申請為之。 

【命令】 

※保安檢查之認定申請等(石化則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擬申請認定之特定製造人，應填具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認定

申請書添附次列之書面，經由事業所所在地之管轄產業保安

監督部長向經濟產業大臣提出。 

（一）記載有企業概要之文件。 

（二）設立年月日、資本額及資本關係、事業所名稱、從業人員數、

主要製品及組織圖。 

（三）記載有擬受認定之事業所之概要之文件。 

（四）設立年月日、從業人員數、敷地面積、每種氣體之處理能

力一覽、設施配置圖及列示系列公司或協力公司關係之系

統圖以及主要製品名稱、年生產額、高壓氣體設備一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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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工程圖。 

（五）說明符合保安檢查認定基準之文件。 

（六）同時申請竣工檢查之認定時，以共通內容限度內，得免添

附該文件。 

（七）特定設施以連續運轉 2 年以上製造高壓氣體者。 

（八）申請，應就自行實施保安檢查之特定設施實施。 

三、保安檢查認定基準等(法第 39 條之 5) 

(一) 經濟產業大臣非認申請符合次列各款時，不得予以認定 

【命令】石化則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保安檢查相關認定之基準等。  

  （1）從事保安檢查之組織符合經濟產業省令之規定者 

  ◎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基準以及條件及人數，依附表7之規定。 

  （2）製作保安檢查方法之規程（保安檢查規程），其保安檢查

之方法符合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方法者。 

    （3）符合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條件，由具有知識經驗者實施

特定設施相關之保安檢查，其人數在經濟產業省令規定

之人數以上。 

(二)、申請人應就特定設施相關之實施保安檢查之組織及保安

檢查之方法，受經濟產業大臣實施之檢查，但添附 KHK

或受經濟產業大臣指定者之調查證者，則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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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石化則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保安檢查認定基準等) 

 （一）經濟產業大臣行使之檢查，為次列列舉者，以文件檢查及

現場檢查為之。 

    1.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基準以及條件及人數相關事項。 

        2.保安檢查相關事項。 

 （二）經濟產業大臣於前項之檢查，認其申請之內容適於法第 39

條之 5時，應發給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認定證。 

四、資格欠缺條項(法第 39 條之 6)：適於次列者不得受認定 

（一） 自高壓氣體之製造開始之日起未經 2年者。 

（二） 第一種製造人中，於該事業所發生有高壓氣體引起之災害

之日起未經 2 年者。 

（三） 違反本法律或依本法律之命令之規定，被處罰金刑以上之

刑，於執行終了，或得免受執行之日起未經 2年者。 

（四） 被取消認定，自其取消之日起未經二年者。 

五、高壓氣體保安協會(KHK)等之調查(法第 39 條之 7) 

(一) 第一種製造人得就事業所之實施保安檢查之組織及保安

檢查之方法受 KHK 或經濟產業大臣指定者行使調查。 

【命令】(石化則第 44 條第 4項至第 6項：KHK 等之調查之申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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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擬受 KHK 等(KHK 或檢查組織等調查機關)行使調查之特定製

造人，應填具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認定申請書，添附次列書

面，向 KHK 等提出。 

   （1）記載有企業概要之文件。 

   （2）設立年月日、資本額及資本關係、事業所名稱、從業人

員數、主要製品及組織圖。 

   （3）記載有擬受認定之事業所之概要之文件。 

   （4）設立年月日、從業人員數、敷地面積、每種氣體之處理能

力一覽、設施配置圖及列示系列公司或協力公司關係之系

統圖以及主要製品名稱、年生產額、高壓氣體設備一覽及

製造工程圖。 

   （5）說明符合保安檢查認定基準之文件。 

   （6）同時申請竣工檢查之認定時，以共通內容限度內，得

免添附該文件。 

   2.KHK 等行使之檢查，為次列列舉者，以文件檢查及現場檢

查為之。 

（1）經濟產業省令規定之基準以及條件及人數相關事項。 

（2）保安檢查規程相關事項。 

(二) KHK 或大臣指定者，認實施保安檢查之組織及保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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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符合基準時，應發給列示有其意旨之書面。 

(三) KHK 等於前項之検査認具申請之内容符合第 39 條之 5

時、應發給認定保安検査實施者認定証。 

六、認定之更新(法第 39 條之 8) 

【命令】 

(一) 認定非以五年以上、十年以內之依政令規定期間內受更

新，因其期間之過期失去效力。(石化則第 45 條：認定

之更新) 

(二) 受認定之更新時，準用第四十條至第四十四條之規定。

(石化則第 47 條：設施之追加) 

(三)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擬追加得自行實施保安檢查之特定設

施時，準用新申請之規定。但在認定申請書應添附之文件

中，得省略追君之特定設施中未變更其內容之文件。 

七、變更之申報(法第 39 條之 9) 

【命令】 

(一)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於有變更保安檢查之組織或保安

檢查之方法時，應迅即將其意旨向大臣申報(石化則第

46 條第 2項：認定內容之變更之申報) 

(二) 擬申報之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應填具認定保安檢查實

施者變更申報書添附明示變更內容之書面，經由事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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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之管轄經濟產業局長向經濟產業大臣提出。 

八、受認定者之義務(法第 39 條之 10) 

【命令】 

(一) 認定保安實施者於實施保安檢查時，應依保安檢查規

程，且使符合省令規定條件之具有知識經驗者實施。 

(二)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應製作記錄，並加以保存；由大

臣徵求提出其記錄時，應迅即提出。(石化則第 48 條第

2 項：檢查記錄之製作) 

(三) 於法第 39條之 10第 3項準用時之同條第 2項之經濟產

業省令規定之事項，為次列各款列舉者： 

   1.檢查年月日 

   2.檢查責任者之姓名 

   3.檢查之特定設施 

   4.實施保安檢查之每一特定設施之設備之檢查方法、記錄及

其結果之細節。 

九、檢查記錄之申報(法第 39 條之 11) 

【命令】 

(一)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依省令規定之方法，實施受認定

之特定設施有關之保安檢查，確認供製造之設施符合技

術基準時，得向都道府縣知事申報檢查記錄。(石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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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第 1 項：檢查記錄之申報) 

(二) 擬申報之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應填具認定保安檢查記

錄申報書添附記載有次列事項之檢查記錄，向事業所所

在地之都道府縣知事提出： 

  1.檢查之特定設施 

  2.實施保安檢查之每一特定設施之設備之檢查方法、記錄及

其結果。 

十、認定之取消等(法 39 條之 12) 

經濟產業大臣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適於次列之一時，得取消認

定： 

（一） 在受認定之事業所發生高壓氣體引起之災害時。 

（二） 在受認定之事業所發生有發火及發生高壓氣體引起

之災害之虞之事故時。 

（三） 未採取防止發生災害之應變措施，或未申報時。 

（四） 受都道府縣知事停止高壓氣體之製造之命令時。 

（五） 受都道府縣知事之停止製造設施之使用、禁止製造或

限制措施時。 

（六） 被認不符合認定基準時。 

（七） 於申報檢查記錄時，為虛偽之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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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行政檢査(保安検査)之實施及實況 

一、認定保安検査實施者：認定保安検査實施事業者係指 

（一）得自行實施各自之設施保安検査之人、經受経済産業大臣

認定者。 

（二）是否符合認定基準,應受大臣調査,但受ＫＨＫ之事前調査,

則免受大臣調査。 

（三）資格限制 

   1.高壓氣體製造開始後未經 2年以上者。 

2.高壓氣體引起重大災害事故之發生日起算 2年以上者→不

可申請。 

3.認定應就每一事業所・每一特定之設施為之。 

4.認定期間為５年。未受認定之更新時該認定失效。雖在有

效期間也可因符合條件消失而被取消。 

5.取消條件為： 

   （1）發生高壓氣體災害時。 

      （2）由都道府縣知事  就製造或設施發布使用停止命令

時  。 

      （3）申報檢查紀錄時  ,為虛偽之申報。 

6.認定事業所数 

     ４８公司（石油：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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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７事業所（運転中保安検査８４、完工検査６７） 

二、對認定保安検査實施者之特別處理（誘因） 

（一）得由公司本身實施保安檢查。 

（二）運転中保安検査認定者得在運転狀態(不停止生産)下

實施保安検査。（年数並無限制） 

（三）得就機器之開放検査周期之延長→得依餘命預測設定

検査周期。（年数無上限之限制） 

三、指定保安検査機關 

指定保安検査機関係指受他人(第一種製造者)之請求實施

保安檢查者。 

（一）指定保安検査機関應符合指定基準,經知事、産業保安

監督部長、經濟産業大臣指定者。 

    1.都道府県知事之指定→在同一都道府県内從事執行業

務者。 

        2.産業保安監督部長之指定→ 在複数都道府県内,且於

一産業保安監督部内從事執行業務者。 

       3.指定保安検査機関應每５年更新一次。 

       4.指定基準： 

    （1）置有檢查器具等,可以此實施保安検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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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置有符合基準之知識・経験者實施検査,其人數符合

基準之規定者。  

    （3）法人時,其董(理)監事及構成人員具有公正性者。 

    （4）擁有可圓滿順利行使所必要財務基礎者。 

5.現有指定保安検査機関之数目，查計有５０家（以液石則、

一般則之設施為業務範圍之機関為主）之検査服務公司、

工程公司、縣協會等。 

四、保安検査之實施體制(保安検査之區分) 

(一) 停爐中保安検査 

(二) 運転中保安検査（以運転中認定事業者為限） 

認定保安檢查實施者之保安檢查實施體制例意圖 

 

 

 

 

 

 

陸、會議參與及拜訪情形 

  一、拜訪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鍋爐協會及高壓力協會 

   （一）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部分：拜訪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

作田穎治會長及荒井保和理事，討論派遣專家來台講授

事業所 

保安檢查組織
 

監查 

保安檢查管理組織

總公司 

監查

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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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管線及附屬安全裝置設置及檢查基準」，以及庚續

派專家指導系統檢查事宜。 

（二）日本鍋爐協會部分：拜訪日本鍋爐協會檢查部高橋部長，

討論 100 年派遣專家來台講授「鍋爐八年連續運轉檢查基

準」事宜。 

（三）日本高壓力協會部分：拜訪日本高壓力協會前任會長小林

英男及現任會長關根會長，討論派遣專家來台指導石化工

業區設施劣化事宜。 

二、會議參與情形：參加日本高壓氣體保安協會第 47 屆全國大會

（如相片） 

（一）時間：99 年 10 月 29 日 

（二）地點：東京全日空大樓 

         大會參加人數約 300 餘人，主要分為技術演講、表揚典

禮、特別演講及雞尾酒會四階段，參加人數雖不若其他協會

動不動就數千人參加之場面盛大，但典禮過程榮重，氣氛莊

嚴慎重，會場內不供應茶水（另設茶水招待室，專人提供咖

啡、茶、柳橙汁等飲料），男性與會者著深色西裝，女性與會

者著套裝，大多為受表揚事業單位代表或受表揚人員，並提

供受獎家屬觀禮；頒獎者為經濟產業大臣及協會會長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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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頒發經濟產業大臣表揚獎及高壓氣體保安協會會長表揚

獎 2 大類。 

        表揚項目分為優良製造事業單位、優良販賣業者、保安

功勞者、優良製造保安責任者、保安功績者等，依來賓及受

獎者種類，類戴不同顏色之胸花。同樣獎項之受獎人經唱名

後起立，並一起上台，頒獎者分就受獎人功績內容唸完感謝

狀後，由受獎代表頒獎，待受獎者全部回到座位入座後，才

接續進行下一獎項之唱名，過程莊嚴處處顯出得獎者及獲邀

參加者，參與盛會之榮幸，提升會員參與之向心力及榮譽感。 

柒、心得與建議 

一、加強高壓氣體安全管理部分 

 ㈠ 有關日本為適應時代所需，對於「高壓氣體」相關法令修正

53 次之相關過程及內容，值得我國參採研議。 

 ㈡ 有關日本對「系統檢查」之機制，以提升系統安全，及避免

造成對單體設備過度開放，減少實施開放檢查致生之風險採

取之機制及做法，值得持續學習。 

二、以他山之石攻玉，自省改善之道 

 ㈠輔導適當團體或法人組織及檢查重質不重量之作法 

   日本對檢查品質以「重其檢查素質、不重其檢查數量」（年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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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大致 40 廠為度），以及輔導適當團體或法人組織研訂相關標

準，善用民力減輕政府負擔之作法值得深思。 

 ㈡參加相關年會可擴展視野，掌握國際脈動，促進國際交流 

       本次參訪行程承蒙本會林前顧問熾昌之協助，得受邀請參與

此盛大年會，見識與國內迥然不同之勞工安全衛生會議情景，

鑑於國內安全衛生法規大多源自日本，也須經常邀請日本派遣

專家協者講授最新安全衛生技術，與日本相關專業團體維繫良

好關係實屬必要，建議在預算許可下，繼續派員參加相關大會，

以擴長視野，掌握國際脈動，促進國際交流。 

 ㈢日本為地狹人稠之境，台灣與此相似，遵重人命為最神聖之使

命，為至理名言。而「不能出事」為達成尊重人命之最高理念，

也為行政、業者及勞工三者共同應有之信念，而基於此信念下，

為維護高壓氣體安全，日本近年利用產官學，共同努力推動系

統檢查之相關做法，值得我方學習；另對於本會林前顧問願以

私人交誼，與日方接洽推動該制度之執行，其無私精神更值得

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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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參訪相關照片 

相片 1：會議議程 相片 2：受獎過程 

相片 3：出席情形 相片 4：會議情況 

相片 5：慶祝晚宴出席情形 相片 6慶祝晚宴交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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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錄 

一、勞動省之行政助手－外圍組織：為圓滿達成行政事務，日本之行

攻機關均設多數外圍團體為行政助手，代為執行委任事務。現今

勞動省之外圍團體，大致有： 

(一)僱用促進事業團 

(二)勞動福祉事業團 

(三)日本國有鐵道事業團 

(四)中小企業退職金共濟事業團 

(五)日本殘障者僱用促進協會 

(六)中央勞動災害防止協會 

(七)作業環境測定協會 

(八)建設業勞動災害防止協會 

(九)林業勞動災害防止協會 

(十)礦業勞動災害防止協會 

(十一)陸上貨物運輸事業勞動災害防止協會 

(十二)港灣荷役勞動災害防止協會 

(十三)中央職業能力開發協會 

(十四)資訊處理振興事業協會 

(十五)銀髮族人材中心協會 



 33

(十六)勞動金庫連合會 

(十七)殘障者僱用促進協會 

(十八)社會保險士會連合會 

(十九)勤勞者財產形成基金會 

(二十)特定業種退職金共濟組合 

(二一)中央高齡者僱用安定中心 

(二二)港灣勞工僱用者安定中心 

此外，另有法人事業機構經勞動省指定為協助執行行政事務者有： 

(一)代行檢查機構 

(二)個別檢定機構 

(三)型式檢定機構 

(四)檢查事業者 

(五)勞動安全衛生測驗檢構 

(六)作業環境測定機構 

(七)健康檢查機構等 

二、高壓氣體保安協會設置簡介 

1. 設立沿革： 

於昭和 38 年（1963 年）12 月 20 日依「高壓氣體取締法」（現改為

高壓氣體保安法）規定設立之全國法人團體，主管機關為經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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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 

2. 組織： 

（1） 協會設會長、副會長、理事、監事；會長通常由經濟產業省退

休（或借調）官員擔任。 

（2） 協會下設情報調查部、高壓氣體部、液化石油氣部、機械檢查

事業部、教育事業部、試驗中心，並設置北海道、東北、中部、

近畿、中國、四國、九州等事務所。職員人數約 186 人。 

3. 業務概要： 

（1） 技術基準製作。 

（2） 檢查、認定等。 

（3） 教育活動。 

（4） 認可資格試驗。 

（5） 研究開發。 

（6） 消費者保安對策研議。 

（7） 情報收集、提供及技術交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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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概要圖 

 

 

 

 

 

 

 

 

 

 

 

 

 

 

 

 

4. 依據：依高壓氣體保安法規定設置，相關條文摘要如下 

第四章之三 高壓氣體保安協會 

第一節 總 則 

（目的） 

第五十九條之二 協會為輔助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災害，以從事與高

會長 1人

作田穎治 

副會長 1人 

理事共 9人 

參與共 3人 

◎總合企畫

部 

◎總務部 

◎情報調查

部 

◎高壓氣體

部 

◎石化工業區

推進室 

◎液化石油氣

機器檢查室 

◎研究開發室 

◎機器研究開

發室 

◎DME 研究室 

◎技術審查室 

◎高壓氣體保

安研究室 

◎液化石油氣

研究所 

◎試驗中心 

◎ISO 審查中

心 

◎管理委員會 

◎品質保證審

查委員會 

◎環境-安全審

查委員會 

◎ISO 推進委

員會 

◎壓力容器規

格中心 

◎電子申請 

◎北海道支部 

◎東北支部 

◎近畿支部 

◎中國支部 

◎四國支部 

◎九州支部 

顧問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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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氣體之保安有關之調查、研究及指導、實施與高壓氣之保安有關

之檢查等之業務為目的。 

（法人人格） 

第五十九條之三 協會為法人。 

（事務所） 

第五十九條之四 協會應就主事務所設於東京都。 

2 協會得於必要之地方設從屬之事務所。 

（章程） 

第五十九條之五 協會之章程，應記載次列事項。 

一 目的 

二 名稱 

三 事務所所在地 

四 會員有關事項 

五 負責人員之人數、任期、選任方法及其他與負責人員有關事項 

六 評議員及評議員會有關事項 

七 業務及其執行有關事項 

八 會計有關事項 

九 章程之變更有關事項 

十 公告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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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會之章程之變更，非受經濟產業大臣之認可不生其效力。 

（登記） 

第五十九條之六 協會應依政令之規定登記。 

2 非依前項規定應登記之事項，非於登記後，不得以此對抗第三人。 

（名稱之使用限制） 

第五十九條之七 非協會者，不得使用高壓氣體保安協會之名稱。 

（民法之準用） 

第五十九條之八 民法第四十四條（法人之不法行為能力）及第五十

條（法人之住所）之規定，於協會準用之。 

第二節 會 員 

（資格） 

第五十九條之九 次列列舉者，得為協會之會員。 

一 從事高壓氣體之製造之事業者 

一之二 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之指定竣工檢查機關 

一之三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指定保安檢查機關 

一之四 第五十九條之檢查組織等調查機關 

二 從事高壓氣體之販賣之事業者 

二之二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指定輸入檢查機關 

三 特定高壓氣體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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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容器製造業者及從事容器之附屬品之製造之事業者 

四之二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指定容器檢查機關及受領有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之容器檢查所之登錄者 

五 從事高壓氣體之製造設備之事業者 

五之二 第五十六條之三第一項之指定等定設備檢查機關 

五之三 第五十六條之七第一項之指定設備認定機關 

五之四 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之指定講習機關及第三十一條之二第

一項之指定甄試機關 

六 從事液化石油氣法第二條第七項規定之液化石油氣器具第之

製造或販賣之事業者及液化石油氣法第六十二條之二第一項之

認定檢查機關 

六之二 液化石油氣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保安機關 

六之三 液化石油氣法第三十八條之六第一項之指定甄試機關及

液化石油氣法第三十八條之九第一項規定由經濟產業大臣指定

者 

七 前各款列舉者之團體 

八 對高壓氣體之保安有關之技術事項具有專門知識者及其他於

章程規定者 

（加入及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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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條之十 協會對具有會員資格者擬加入協會時，非有正當之

事由，不得拒絕其加入。 

2 會員得隨時退出協會 

（會費） 

第五十九條之十一 會員應依章程之規定繳納會費 

第三節 負責人員、評議員及職員 

（負責人員） 

第五十九條之十二 協會置會長、副會長、理事及監事為負責人員。 

（負責人員之職務及權限） 

第五十九條之十三 會長代表協會，綜理其業務。 

2 副會長依會長之規定，輔助會長掌理協會之業務，會長因故不能

視事時代理其職務，會長出缺時執行其業務。 

3 理事依會長之規定，輔助會長及副會長掌理協會之業務，會長及

副會長因故不能視事時代理其職格，會長及副會長出缺時執行其職

務。 

4 監事監察協會之業務 

5 監事依監察結果，於認有必要時，得向會長或經濟產業大臣提出

意見。 

第五十九條之十四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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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負責人員資格之條項） 

第五十九條之十五 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之職員（非專職者除外）不

得為負責人員。 

（負責人員之解任） 

第五十九條之十六 協會對負責人員至於前條規定不得為負責人員

時，應就該負責人員予以解任。 

（負責人員之選任及解任） 

第五十九條之十七 負責人員之選任及解任，非受經濟產業大臣之認

可，不生其效力。 

2 經濟產業大臣於負責人員違反本法律，依本法律之命令或處分，

章程或業務規範時，或對協會之業務為顯著不適當之行為時，得對

協會指定期間，命其解任該負責人員。 

3 經濟產業大臣依第五十九條之十五規定，於負責人員至不得為負

責人員而協會不予以解任，或協會不遵從前項規定之命令時，得逕

行解任該負責人員。 

（禁止負責人員之兼職） 

第五十九條之十八 負責人員不得為以營利為目的之團體之負責人

員，或自行從事營利事業。但經經濟產業大認不妨礙執行負責人員

之職務予以承認時，則不在此限。 



 41

（代表權之限制） 

第五十九條之十九 對協會與會長間之利益相反之事項，會長則不具

代表權。此際，由監事代表協會。 

（代理人之選任）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 會長得自理事或協會之職員中選任協會所屬事

務所之業務有關一切審判或審判外行為之具有權限之代理人。 

（評議員會）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一 協會設評議員會。 

2 評議員會由會長及章程規定之人數之評議員組織之。 

3 評議員會置議長，由會長充任。 

4 議長綜理評議員會之會務。 

5 評議員會應於事前自評議員中規定議長因事不能視事時之代行議

長職務者。 

（評議員）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二 評議員應依章程之規定，由會員自會員（會員

為法人時為其代表人或代理人）中選任。 

（評議員會之權限）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三 次列事項應經評議員會之議決。 

一 章程之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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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費之金額及徵收之方法 

三 其他於章程規定之事項 

2 評議員會除依前項規定外，應會長之諮詢，調查、審議協會之業

務營運有關之重要事項。 

（評議員會之議事）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四 評議員會非經半數評議員之出席，不得召開會

議及議決。 

2 評議員會之議事，以出席之過半數評議員決定。正反同數時，由

議長決定。 

（職員之任命）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五 協會之職員，由會長任命。 

（負責人員等之保密義務）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六 協會之負責人員或職員（含從事第五十九條之

三十之二第一項規定從事判定之有關事務者。以下於次條及第八十

三條之三，亦同。）或曾任此等職務者，不得漏洩因其職務得知之

秘密或盜用。 

（負責人員等之地位）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七 協會之負責人及職員對刑法及其罰則之適

用，視同依法令從事公務之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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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業 務 

（業務之範圍）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八 協會為達成第五十九條之二之目的，辦理次列

業務。 

一 與高壓氣體保安有關之調查、研究及指導以及資訊之蒐集及提

供。 

二 與高壓氣體保安有關之技術性事項，向經濟產業大提議。 

三 與辦第二十七條之二第七項及第三十一條第三項以及液化石

油氣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三十七條之五第四項及第三十八條之

九之講習。 

四 實施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或同條第三項第一款之竣工檢查、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輸入檢查、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

保安檢查，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容器檢查，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

容器再檢查，第四十九條之二第一項之附屬品檢查，第四十九條

之四第一項之附屬品再檢查，第四十九條之二十三第一項之認驗

或第五十六條之三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特定設備檢查以及液化石

油氣法第三十七條之三第一項但書（含於液化石油氣法第三十七

條之四第四項之準用時。）之竣工檢查或液化石油氣法第三十七

條之六第一項但書之保安檢查（以下稱「保安檢查等」。）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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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氣體之保安有關之必要之檢查。 

四之二 從事第三十九條之七條第一項（含於第三十九條之八第二

項之準用時。）、第三十九條之七第三項（含於第三十九條之八

第三項之準用時。）、第四十九條之八第一項（含於第四十九條

之九第二項或第四十九條之三十一第二項之準用時。）以及第五

十六條之六之五第一項（含於第五十六條之六之六第二項或第五

十六條之六之二十二第二項之準用時）之調查。 

四之二之二 辦理第五十六條之六之十四第二項之特定設備基準

適合證之發給。 

四之二之三 辦理指定設備之認定。 

四之三 辦理液化石油氣法第二條第六項之擬擔任液化石油氣設

備士所必要之知識及技能有之講習。 

四之三之二 對擬為液化石油氣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保安機關

者所必要之技術有關之指導（含受國家委託實施者。）。 

四之四 依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一項或第三十一條之二第一項以及

液化石油氣法第三十八條之四之二第一項或液化石油氣法第三

十八條之六第一項規定，辦理證照發給事務或甄試事務以及液化

石油氣法第三十八條之四之二第一項之證照發給事務或液化石

油氣法第三十八條之六第一項規定之液化石油氣設備士甄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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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關事務（以下稱「甄試試務等」。）。 

五 刪除 

六 舉辦與高壓氣體保安有關之教育。 

七 前各款業務之附帶業務。 

八 除前各款列舉者外，為達成第五十九條之二之目的所必之業

務。 

2 協會於擬執行前項第八款列舉之業務時，應受經濟產業大之認可。 

3 協會除執行第一項之業務外，在不妨礙順利進行該業務之範圍

內，受經濟產業大臣之認可，得活用持有之執行高壓氣體之保安有

關業務之機械設備或技術實施檢查、試驗等之業務及被認由協會實

施為適當之業務。 

（業務規範書） 

第五十九條之二十九 協會應於業務開始之際，製作業務規範書，受

經濟產業大臣之認可。於其變更時，亦同。 

2 於前項之業務規範書應規定之事項，以經濟產業省令定之。 

3 經濟產業大臣認第一項認可之業務規範書在實施保安檢查等、指

定設之認定或甄試事務等為不適當時，得命變更該業務規範書中之

保安檢查等、指定設備之認定或甄試事務等之與業務有關之部分。 

（保安檢查等之義務及檢查員） 



 46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 協會被要求實施保安檢查等或指定設備之認定

時，除有正當理由時外，應迅即實施保安檢查等或指定設備之認定。 

2 協會於執行保安檢查等或指定設備之認定時，應使具有符合經濟

產業省令規定條件之知識經驗者為之。 

3 實施保安檢查等或指定設備之認定之實施者（以下稱「檢查

員」。），應誠實執行其職務。 

4 經濟產業大臣認檢查員違反本法律、液化石油氣法或依此等法律

之命令之規定或業務規範書時，或認使其執行保安檢查等、指定設

備之認定有礙公正之實施時，得對協會，命其就該檢查員予以解任。 

（甄試事務等）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之二 協會於執行甄試事務等時，對判定是否可勝

任製造保安責任者或販賣主任者以及液化石油氣設備士應具有之

知識或技能之有關事務，應使由具有符合經濟產業省令規定條件之

知識經驗者為之。 

2 委由協會辦理甄試事務之全部或一部分之都道府縣知事，為確保

能適當實施所委任之甄試事務於認有必要時，在不抵觸業務規範書

範圍內，得指示其採取適當實施該甄試事務等所必要之措施。 

3 前條第四項之規定，於協會辦理甄試事務時準用之。 

第四節之二 財務及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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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年度）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一 協會之事業年度，始於每年四月一日，終於翌

年三月三十一日。 

（事業計劃等）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二 協會應於每事業年度製作事業計劃及收支預

算，於該事業年度開始前，受經濟產業大臣之認可。擬變更時，亦

同。 

（財務諸表）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三 協會應於每事業年度製作財產目錄、貸借對照

表及損益計算書（以下稱「財務諸表」。），於該事業年度終了後三

月以內，向經濟產業大臣提出。 

3 協會依前項規定向經濟產業大臣提出財務諸表時，應依預算區

分，於製作之該事業年度之決算報告書以及財務諸表及決算報告書

有關者，應添附監事之意見書。 

（對經濟產業省令之委任）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三之二 除本法律及依本法律之命令規定者外，有

關協會之財務及會計之必匚事項，以經濟產業省令定之。 

第五節 監 督 

（監督） 



 48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四 協會由經濟產業大臣監督。 

2 經濟產業大臣為施行本法律於認有必要時，對協會之業務得為監

督上所必要之命令。 

（報告及檢查）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五 經濟產業大臣為施行本法律於認有必要時，對

協會得命其報告有關業務，或使其職員進入協會之事務所及其他事

務所檢查帳冊、文件或其他物件。 

2 依前項規定監檢之職員，應攜帶表示其身分之證明書，向關係人

提示。 

3 第一項規定之監檢之權限，不允許解釋為犯罪之搜索。 

第六節 解 散 

第五十九條之三十六 協會之解散，另以法律定之。 


